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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批次信用保證要點第五點及第十六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不得移送信用保證事項  

(一)授信用途  

1.非供國內營業使用者。  

2.用於償還原有逾期（含視

為到期）債務，但授信用

途係用於償還原送保案

件，且於該送保案件到

期後二個月內辦妥者，

不在此限，亦不受第四

點第二款之限制。  

(二)擔保條件  

授信案件徵有五成以上之

擔保品者。但徵提該授信

所購置之機器或設備（含

運輸工具）為擔保品者，不

在此限。 

五、不得移送信用保證事項  

(一)授信用途  

1.非供國內營業使用者。  

2.用於償還原有逾期（含視

為到期）債務，但授信用

途係用於償還原送保案

件，且於該送保案件到

期後二個月內辦妥者，

不在此限，亦不受第四

點第二款之限制。  

(二)擔保條件  

授信案件徵有五成以上之

擔保品者。但徵提該授信

所購置之機器或設備為擔

保品者，不在此限。 

 

 

 

 

 

 

 

 

 

 

 

資本性支出購置

之設備原已涵蓋

運輸工具，文字

修正。 

十六、其他 

(一)批次保證案件之逾期（含

視為到期）案件應依本基

金相關規定辦理，其餘送

保案件保證人（含連帶保

證人）之徵提、抵押權及

質權之設定、授信條件變

更、期中管理、到期之處

理、受理申貸企業塗銷抵

押物抵押權或撤銷假扣

押、假處分之申請等事宜

之處理，悉依授信單位總

管理機構之授信相關規定

辦理。 

十六、其他 

(一)批次保證案件之逾期（含

視為到期）案件應依本基

金相關規定辦理，其餘送

保案件保證人（含連帶保

證人）之徵提、抵押權及

質權之設定、授信條件變

更、期中管理、到期之處

理、受理申貸企業塗銷抵

押物抵押權或撤銷假扣

押、假處分之申請等事宜

之處理，悉依授信單位總

管理機構之授信相關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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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同一授信額度限以同一

批號辦理之。 

(三)各批號之實際代位清償

總金額上限不得相互流

用。 

(四)本基金將於各該批號之

批次保證案件全數到期

後，進行清算，倘其已代

位清償總金額超過清算

後實際代位清償總金額

上限者，金融機構應將

超過部分，繳還本基金。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

基金作業手冊批次保證

相關規定及與金融機構

簽訂之委託契約辦理。 

(六)批次保證案件之各項徵

信、授信、外匯、催收資

料及相關傳票、帳冊應留

存備查。本基金得視需要

就金融機構辦理批次保

證業務情形辦理查核。 

(七)有關第十點之保證手續

費年費率及第十一點之

代償上限計提率，由本基

金每年公告之。 

(八)符合「青年創業及啟動金

貸款要點」第九點第一款

第三目規定，以批次信用

保證方式辦理之案件，依

本基金「青年創業及啟動

金貸款信用保證要點」第

十五點規定辦理。 

(二)同一授信額度限以同一

批號辦理之。 

(三)各批號之實際代位清償

總金額上限不得相互流

用。 

(四)本基金將於各該批號之

批次保證案件全數到期

後，進行清算，倘其已代

位清償總金額超過清算

後實際代位清償總金額

上限者，金融機構應將

超過部分，繳還本基金。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

基金作業手冊批次保證

相關規定及與金融機構

簽訂之委託契約辦理。 

(六 )批次保證案件之各項徵

信、授信、外匯、催收資

料及相關傳票、帳冊應留

存備查。本基金得視需要

就金融機構辦理批次保

證業務情形辦理查核。 

(七)有關第十點之保證手續費

年費率及第十一點之代

償上限計提率，由本基金

每年公告之。 

 

 

 

 

 

 

 

 

 

 

 

 

 

 

 

 

 

 

 

 

 

 

 

 

 

 

 

 

配合「青年創業及

啟動金貸款要點」

增列得依本要點相

關規定移送信用保

證之規定，增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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